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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隆政〔2017〕51 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 2017 年全镇

秋季秸秆综合利用与禁烧工作的通知

各社区，机关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为贯彻落实省环委办《关于切实做好 2017 年秸秆综合

利用和禁烧工作的通知》（苏环委办〔2017〕7 号）、南通市

政府办《南通市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十三五”规划》（通

政办发〔2016〕162 号）和《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

2017 年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通知》（通政传发〔2017〕

37 号）精神，进一步做好今年秋季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

切实保障全市空气环境质量，杜绝秸秆违法违规露天焚烧造

成的环境污染，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以节约

资源和保护环境为目标，把秸秆禁烧、禁抛与综合利用作为

发展现代农业、防治大气和水环境污染、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 2 -

的一项重要任务，坚持多种利用方式相结合，强化领导、科

学疏导、堵疏结合，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协调发展。

二、目标任务

实现全面禁烧和禁抛，确保不出现南通市第一把火，确

保不被环保部及省卫星遥感通报，确保不发生大面积露天秸

秆焚烧事件，确保不发生因露天秸秆焚烧引起的大气污染事

故和秸秆下河引发的水环境污染事件，实现全镇空气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

三、工作重点

（一）推进稻麦秸秆机械化还田。根据年度目标任务和

建设秸秆机械化还田示范方的要求，大力推进三麦秸秆机械

化还田工作。按照市农委制定的全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

作的意见，明确秸秆机械化还田的技术规范，确保秸秆机械

化还田质量。鼓励农机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全托管经营主体

购买各类秸秆机械化还田机具，增加我镇秸秆机械化还田的

作业能力。

（二）推进秸秆综合利用。一是秸秆饲料化利用。大力

推广秸秆青贮、氨化、发酵技术，扶持发展秸秆饲料化利用

的养殖企业，提高我镇秸秆饲料化利用的专业水平。二是秸

秆肥料化利用。利用秸秆生产有机肥用于农业生产，改良土

壤性质、改善农产品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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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进秸秆收储运服务体系建设。建立政府扶持、

合作组织为主体、农户参与、市场化运行的秸秆收储运体系。

各社区要联系秸秆利用企业，及时消化处理秸秆。从事秸秆

收储运的合作组织要努力实现农作物联合收获和秸秆捡拾

打捆、储存运输的全程机械化，提高秸秆收储运的作业效率。

（四）抓好秸秆禁烧督查巡查工作。禁烧工作重点时段

为 1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根据实际收获期再进行调整）。

禁烧工作重点区域为主要干道两侧、造林区域、加油站、通

讯和电力设施等重点防火区域。落实秸秆禁烧禁抛巡查网络

和工作机制，进一步配优充实镇、社区、网格三级禁烧禁抛

巡查网络，实施禁烧禁抛责任网格化，层层签订责任状。要

深入田头，严防死守，做到收割前定人巡查，收割中定点守

望，收割后秸秆及时还田或离田，最大限度减少焚烧入河现

象。禁烧工作重点时段期间，组织专业队伍实行 24 小时不

间断巡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要重点巡查禁烧工作重点区

域和集镇周边区域，对这些重要区域要明确专人全天候留守

巡查，确保督查组发现火点通报后，十五分钟内赶到现场进

行扑灭处置。镇政府秸秆禁烧工作巡查督查组将对全镇禁烧

工作进行随机抽查、督查，发现情况及时通报。巡查督查组

要同时了解各社区秸秆收储利用情况及相应安全措施落实

情况等，配合镇政府做好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

四、工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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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员部署阶段（10 月 25 至 10 月 28 日）

制定综合利用与秸秆禁烧、禁抛工作方案以及巡查督查

工作方案，明确禁烧、禁抛任务目标、工作措施和要求。召

开秸秆禁烧、禁抛工作部署会，全面落实秸秆禁烧、禁抛“网

格化管理”，发挥基层组织作用，层层签订责任状，建立秸

秆禁烧、禁抛工作网络。要利用发放承诺书、短信群发、微

信、悬挂横幅、宣传车进村入户等方式努力营造浓厚的秸秆

禁烧工作氛围，大力宣传秸秆焚烧乱抛的危害、秸秆综合利

用的益处和有关政策规定，真正让禁烧禁抛秸秆成为农民群

众的自觉行动。

（二）巡查阶段（10 月 28 日至 11 月 30 日）

禁烧工作重点时段为 1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根据实

际收获期再进行调整）。禁烧工作重点区域为主要干道两侧、

造林区域、加油站、通讯和电力设施等重点防火区域。落实

秸秆禁烧禁抛巡查网络和工作机制，进一步配优充实镇、社

区、网格三级禁烧禁抛巡查网络，实施禁烧禁抛责任网格化，

层层签订责任状。要深入田头，严防死守，做到收割前定人

巡查，收割中定点守望，收割后秸秆及时还田或离田，最大

限度减少焚烧入河现象。禁烧工作重点时段期间，组织专业

队伍实行 24 小时不间断巡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要重点

巡查禁烧工作重点区域和集镇周边区域，对这些重要区域要

明确专人全天候留守巡查，确保督查组发现火点通报后，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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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钟内赶到现场进行扑灭处置。镇政府秸秆禁烧工作巡查

督查组将对全镇禁烧工作进行随机抽查、督查，发现情况及

时通报。巡查督查组要同时了解各社区秸秆收储利用情况及

相应安全措施落实情况等，配合镇政府做好禁烧和综合利用

工作。

（三）总结考核阶段（11 月 30 日前）

认真总结秸秆禁烧、禁抛工作情况，并于 11 月 30 日前

将秋季总结情况报市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禁抛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

五、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镇政府是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责

任主体，对辖区内此项工作负总责。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

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镇党政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分管

领导为直接责任人，同时明确专人包干负责。要实行社区、

农户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承诺制，层层分解任务，做到目标

明确、责任到人、措施到位、严格奖惩，确保工作的有效推

进。加强安全员队伍建设，切实加强秸秆综合利用各环节安

全生产工作的检查、监督和指导，杜绝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制定出台相应的实施方案和政策措施，安排专项工作经费。

制定扶持政策，调动秸秆利用企业和从事秸秆收储运业务合

作社的积极性，帮助其解决在投资建设、业务营运中遇到的

困难，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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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大宣传力度。要利用发放承诺书、短信群发、

微信、悬挂横幅、宣传车进村入户等方式努力营造浓厚的秸

秆禁烧工作氛围，大力宣传秸秆焚烧乱抛的危害、秸秆综合

利用的益处和有关政策规定，真正让禁烧禁抛秸秆成为农民

群众的自觉行动。

（三）实行财政扶持。一是购置秸秆利用作业机具优惠

政策。对农机上牌率、年检率达到规定要求的家庭农场、专

业合作社、“全托管”服务主体，当年新购置秸秆处理机械，

给于农机实物奖励，单个农机合作社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二是秸秆机械化还田优惠政策。对三麦种植者和实施

三麦秸秆机械化还田的作业者，经申报、验收后，分别给予

30 元/亩的补贴。三是秸秆利用企业优惠政策。对于本镇秸

秆饲料（含青饲料）、肥料化利用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

收储秸秆在 3000 吨以上的每吨补助 100 元（必须收储本镇

的秸秆），最多补助 5 万元。

（四）落实工作经费。镇财政另安排专项工作经费，主

要用于实施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政策宣传、巡查核查、工作

人员交通等支出。各社区也要根据工作需要，安排必要的工

作经费，确保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目标的顺利完成。

（五）强化整体联动。秋收期间，镇领导班子成员要按

照分工深入各社区督查指导工作，各社区、各部门、各单位

要根据各自的职责分工，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工作协调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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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全社会形成齐抓共管、奋力攻坚的良好局面，坚决打

赢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的攻坚战。规划建设办负责秸秆禁烧

工作，对群众举报事项进行调查，上报市环保局处理，做好

秸秆禁烧考核工作。综合服务中心负责秸秆机械化还田、能

源化利用以及其它秸秆综合利用及考核验收工作，积极推

广、普及综合利用技术，切实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水平。财政

所负责落实财政扶持资金，加强财政资金监管。派出所负责

对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配合相关部门依法进行查处，

同时加强对秸秆运输行为的管理服务。消防队负责对较大面

积秸秆焚烧的及时扑灭。水利站负责河道整治与监督管理以

及秸秆禁抛工作的督查考核，杜绝秸秆弃置水体污染环境事

件的发生。镇纪委负责对各社区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工作情

况督查。牵头成立督查工作组，对全镇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

工作情况进行督查，对工作不作为或工作不力的镇、社区干

部进行责任追究。

（六）严格考核奖惩。秋季秸秆禁烧工作结束后，镇政

府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工作领导组将组织对各社区的考核，

并纳入年终考核报酬内容。对在秸秆禁烧禁抛与综合利用工

作中，因工作不力，敷衍塞责造成不良影响的，将对相关责

任人给予通报批评，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相关责任人员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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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17 年全镇秋季秸秆禁烧巡查方案

2、2017 年全镇秋季秸秆综合利用工作考核办法

3、2017 年启隆镇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领导组名单

4、2017 年启隆镇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工作组名单

启东市启隆镇人民政府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启隆镇党政办公室 2017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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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7 年启隆镇秸秆禁烧巡查工作方案

为切实做好我镇秸秆禁烧工作，有效遏制焚烧秸秆的环

境违法行为，确保我镇不因大面积焚烧秸秆和秸秆下河引发

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发生，保障空气环境质量，特制定秸秆禁

烧巡查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贯彻《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 2017 年全市秸秆

综合利用与禁烧工作的通知》，按照“标本兼治、堵疏结合、

属地管理、源头控制”的原则，落实责任，细化措施，突出

重点，严格巡查，确保不因焚烧秸秆影响主要道路的畅通，

不因焚烧秸秆导致严重的灰霾天气。

二、工作重点

（一）巡查时段

1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时间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巡查时间：24 小时不间断。

（二）重点区域

重点路段：永兴路、各农路两侧周边地区；加油站、通

信和电力设施、绿化林带等重点防火区域。

三、职责分工

（一）巡查小组必须坚持 24 小时不间断工作原则，加

强巡查值班制度，做好重点路段、重点区域火点的巡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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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巡查小组在巡查过程中，必须做好记录。发现火点

立即通知所在社区处置。

（三）巡查小组如发现因焚烧秸秆或秸秆下河造成影响

环境事件，应立即报告镇秸秆禁烧领导小组。

四、工作措施

（一）加强领导。成立以分管领导为组长的分片巡查小

组，具体负责包干区域内禁烧工作和汇总上报等事务。

（二）事前督查。在秋收季节开始前，重点督查各社区、

企业的秸秆禁烧组织领导、工作部署、入户宣传等

工作开展情况。

（三）组织巡查。在巡查时段，巡查小组每天上路巡查。

巡查人员需配备数码相机。发现焚烧火点或过火痕迹（超过

10 平方米以上）及大面积烟雾时，巡查人员应立即对发现火

点的时间、具体位置、焚烧面积等做好记录和照相取证工作

并及时通知火点所在地社区，要求迅速处置。

（四）汇总上报。巡查人员每天 9：00 前将上一日的巡

查情况提供领导小组办公室，办公室汇总并交领导审定后上

报。

（五）通讯畅通。各社区和企业负责人在巡查期间保持

通讯畅通，按要求及时整理统计火点信息提供至禁烧领导小

组办公室。



- 11 -

2017 年秋季秸秆禁烧工作考核评分细则

考核

内容
目标要求 分值 评分标准

考核

得分

组织

领导

成立以主要负责人为组长

的秸秆禁烧工作领导组，设

立办公室；制定本辖区禁烧

工作方案，并落实措施；制

定本辖区禁烧工作考核办

法；建立社区、网格禁烧网

络，签订责任状。

5

未成立禁烧工作领导小组的，扣 1

分；未设立办公室、未明确联系人

及联系电话的扣 1分；未制定禁烧

工作方案的，扣 1 分；未建立禁烧

网络的扣 1分；未签订责任状的，

扣 1分。

宣传

发动

做好秸秆禁烧宣传工作，组

织开展秸秆禁烧宣传，印发

宣传资料、悬挂横幅。

5 未开展秸秆禁烧宣传的扣 5分。

督查

巡查

制定巡查方案，组建巡查队

伍；安排足够力量现场巡查

并组织灭火，值班电话随时

通畅；重点禁烧区域安排专

人值守；落实网格员责任

制；对上级部门通报的火点

信息，15 分钟内赶到现场

处理。

20

未制定巡查方案、组建巡查队伍

的，扣 5分；未组织巡查的，发现

1次扣2分；值班电话无人接听的，

1次扣 2分；重点区域无专人值守

的，发现 1次扣 2 分；网格员制未

落实的，扣 2分；对通报的火点信

息，15 分钟内未赶到现场处理的，

1次扣 5分。

禁烧

成效

辖区内不被督查通报为南

通市第一把火，不被卫星监

测通报有火点，不被省督查

组通报有火点，不发生因露

天焚烧秸秆引发的伤亡事

故和重大财产损失，不发生

因露天秸秆焚烧引起的大

气污染事故和秸秆下河引

发的水环境污染事件的。

30

被督查通报为南通市第一把火，被

卫星监测通报有火点，被省督查组

通报有火点，发生因露天焚烧秸秆

引发的伤亡事故和重大财产损失，

发生因露天秸秆焚烧引起的大气

污染事故和秸秆下河引发的水环

境污染事件的，扣 30 分。

辖区内不被南通市督查巡

发现查通报有火点。
20

被南通市发现通报的火点，1个扣

3分， 2个火点的，扣完 20 分。

辖区内不被市级督查巡查

发现通报有火点。
20

被市发现通报1个火点扣1分，2-3

个火点扣 5 分，4-6 个火点扣 10

分，7-10 个火点扣 15 分，10 个火

点以上扣完 20 分。

注：过火面积在 20 平方米以上，接到市督查巡查组信息通报后 15 分钟内不能到

现场处置的，或过火面积在 100 平方米以上的火点（含黑斑），计算市级督查通

报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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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7 年全镇秋季秸秆

综合利用工作考核办法

一、考核范围

考核对象为各社区，主要考核秋季秸秆综合利用组织管

理和目标完成情况。

二、考核内容及分值

（一）组织管理及工作开展情况（20 分）

1、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秋季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

案，明确扶持政策及秸秆综合利用目标任务，与农机专业合

作社、秸秆收储运合作组织分别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16

分）

2、加大宣传力度，扎实开展多种形式行之有效的宣传

活动，全面推行合作组织、农户承诺制。（4 分）

（二）资金筹措及使用管理情况（20 分）

3、社区合理使用秋季秸秆综合利用资金，节约费用支

出。（10 分）

4、各项资金使用公开、合理、规范、有效，列有详细

的使用明细，并经过公示。（10 分）

（三）目标完成情况（45 分）

5、秸秆收储加工体系建设。每个社区联系 1 个以上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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秆收储运合作组织的得 5 分。每个社区联系一个秸秆利用企

业并与秸秆利用企业签订合同的得 5 分。（10 分）

6、秸秆机械化还田。完成市下达机械化还田面积目标

任务的得 20 分。每减一个百分点，扣 0.5 分，80%以下不得

分。完成 2 个连片 200 亩的秸秆机械化还田示范方建设任务

并通过验收的得 10 分，连片示范方面积占机械化还田面积

的 10%的得 5 分（30 分）

（四）其他项目（15 分）

7、引进秸秆综合利用企业情况。引进 1 个秸秆综合利

用企业，并正常开展秸秆加工业务的得 7 分，未完成的不得

分。（7 分）

8、档案工作。按规定建立健全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档案，

包括组织机构、实施方案、目标任务书、安全生产责任状、

宣传培训材料及秸秆收储运清册和公示表等资料及现场图

片资料的，得 8 分，每少 1 项扣 1 分。（8 分）

三、考核程序

（一）实地抽样检查。现场对各镇秋季秸秆综合利用各

项工作完成情况进行核实。

（二）检查台账资料。检查相关工作档案。

（三）听取工作汇报。与社区交流相关工作情况，听取

工作情况汇报。

（四）质询有关情况。主要对目标任务落实、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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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及存在主要问题等进行询问。

（五）形成考核意见。根据各镇实施情况考核评分。

四、考核时间与要求

各社区于 12 月 15 日前将自查结果及相关台账资料报镇

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领导组，在 12 月底前完成对各社区的检

查考核，并将检查考核结果向镇政府作书面报告。社区考核

结果低于 80 分的，将不予发放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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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7 年启隆镇秸杆禁烧与综合利用领导组名单

组 长：龚磊磊 薛 海

副组长：朱德新 蒋林健 赵建群

成 员： 沈 辉 陈 舰 王 欣 陈 利 包俊花

施东辉 韩佳炜 顾协和 姜和平

倪和生 张爱华

领导组办公室:设在规划建设办。联系人：韩佳炜。

联系电话： 15190830983

2017 年启隆镇秸杆禁烧与综合利用督查组名单

组 长：朱德新

组 员：沈 辉 包俊花

2017 年启隆镇秸秆禁烧应急小组成员名单

施东辉 金水高 启隆消防站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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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7 年启隆镇秸秆禁烧工作组名单

禁烧工作组 社区网格 包片领导 组 长 副组长 组 员

第一组

永隆社区

120101 网格

蒋林健

陈 舰

包俊花

陈 辉 张莉丽

韩佳炜 姚 辉

周 贤 陆婧玲

袁锦泉 葛蓓蓓

永隆社区

120102 网格

第二组

永隆社区

120103 网格

陈 新 钱金文

茅一波 杨玲燕

陈燕燕 沙正观

龚士斌 张建良

永隆社区

120104 网格

第三组

永隆社区

120105 网格

龚 辉 沈靖锋

顾新冲 施建华

郁柳东 宋乾立

陆 斌 沈耀鑫

永隆社区

120106 网格

第四组

兴隆社区

120201 网格

沈 辉

王 欣

赵建群

陈 利

顾协和 王雪红

仇凤青 姜和平

步长娟 陆丹丹

林 丽 蔡昕彤

兴隆社区

120202 网格

第五组

兴隆社区

120203 网格

吴苏豫 薛红飞

黄泽平 陈裕萍

陈兴石 王兴章

杨正飞 黄卫忠

兴隆社区

120204 网格


